附件
合作机构评分标准
	评分因素
	评分标准

	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方案
（60分）
	1. 根据响应人对项目理解及需求、功能定位及目标任务分析情况进行评审，包括响应人是否深刻理解项目背景、意义和内容，对项目需求分析是否准确透彻、条理清晰，对项目与重点工作和任务的分析是否准确到位、应对措施是否可行和高效，以及对磋商文件技术要求的响应程度等。（20分）
[bookmark: _GoBack]2.对比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方案可行度，包括场地功能区分及建设、运营模式的创新性和示范性，方案是否全面完整、是否合理、组织能力是否能实现、内容是否详实、条理性和可操作性是否强等。（40分）

	拟委派团队成员专业水平情况
（15分）
	1.对比项目拟委派项目负责人的学历水平、专业水平、相关工作经验及管理能力等。（10分）
2.对比项目拟委派运营管理团队成员（不含项目负责人，下同）专业水平情况，包括运营管理服务团队成员从业经验（即作为项目团队成员人力资源服务从业经验），学历高低情况以及团队成员结构，服务团队成员中为响应人全职工作人员的人员数量，获取相关人力资源服务业务开展资质等。（5分）

	运营管理经验及
履约能力
（10分）
	对比项目已有的履约能力，包括项目相关资质、资源和过往业绩情况的优势，以及人力资源服务相关经验情况，掌握本地区合作机构资源等情况。

	规章管理制度
（15分）
	对比项目的管理运营零工市场拟制定的各项规章管理制度健全、完善程度（可提供制度清单或初步样板）。

	加分项
	1.近两年（2021年起）在人力资源服务领域获得人社等部门国家级评优评先的加5分，获得省级评优评先的加3分。
2.承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基础，每多提供一项服务，加2分。


说明：合作机构评分基础分满分为100分，加分项根据实际在基础评分的基础上直接加分。
